
立法会十五题：公营机构向立法会提交年报及财务报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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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今日（二月二十三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

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现时大部分公营机构均定期向立法会提交其年报及／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。

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按提交的时间（即年结日期后 4个月或以下、5至 6个月、7至 8个月、9

至 10 个月、11 至 12 个月及 12 个月以上）划分，过去 3年，向立法会提交其年

报及／或财务报表的公营机构的名单，以及按规定它们原应提交年报及／或财务

报表的期限（见附件）； 

 

（二）过去 3年，当局有否检讨公营机构提交年报及／或财务报表的期限是否恰

当；如有，检讨在何时进行、结果及跟进情况为何；如没有，当局会否进行检讨；

如会，将于何时进行；如不会，原因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过去 3年，当局采取了甚么措施提升公营机构的企业管治水平，并确保它

们采取适时和有效的措施公布有关资料及增加其运作的透明度，以便公众向它们

问责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公营架构内的法定组织须向立法会呈交周年报告的时限各有不同，各决策

局就其范畴内的法定组织的报告安排提供了相关数据，详情请参阅附件。 

 

（二）在 2009 年 10 月，政府当局已就有关事项进行检讨。根据各政策局当时提

供的资料，约有六十多个公营架构内的法定组织须向立法会呈交周年报告。按照

相关法例的规定，超过半数组织须在报告涵盖期间终结后六个月呈交，约四成组

织须在报告涵盖期间终结后逾六个月呈交。 

 

  时限不同，主要由于历史因素及各法定组织的职能有别。各法定组织为拟备

和呈交周年报告实际所需的时间，视乎其工作性质而定。鉴于不同法定组织的工



作性质、规模及复杂程度各异，我们当时的结论是没有必要订定划一的时限；要

订定也实在并不切实可行。各有关政策局会继续监察其辖下的法定组织向立法会

呈交周年报告的时间。 

 

（三）法定组织的种类甚多。就附件内的法定组织而言，政府监管其营运的模式

和程度亦不尽相同。一般而言，成立这些组织的条例已有具体法律条文规管组织

的运作，例如订明其年报、帐目报表和核数师报告等，须提交立法会，以确保透

明度及向公众问责。  

 

  政府监管法定组织营运的方式一般包括： 

 

（i）要求法定组织（通常为公营公司、公共机构及执行行政职能的规管机构）

提交拟议的来年事务计划书和收支预算，供政府批核；或向政府提交年报、帐目

报表和核数师报告；及/或; 

 

（ii）视乎法定组织的性质，委派政府代表出任法定组织的当然成员或委派政府

代表出席法定组织会议，及／或与法定组织定期会面，以了解其行政及营运情况。 

 

  上述工作通常由与有关法定组织工作相关的政策局或部门负责，其角色及功

能一般是从政府就有关政策范畴的角度提供意见，使有关法定组织在致力达到组

织的目标的同时，亦能充分顾及广大公众的利益。 

 

 

完  

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３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

 


